
 

EPO 與合作局間專利審查高速路（PPH）試點計畫更新消息 

歐洲專利局（ EPO）與俄羅斯聯邦智慧財產權局之間就 PCT 和國家工作成果

進行的為期三年的 PPH 試點計畫從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此外，從

2017 年 1 月 6 日起，IP5 間的 PPH 試點計畫也被延長 3 年。 

 專利審查高速路（ PPH）試點計畫的發展是為了加速向多國提交的專利申請

的審查過程。具體而言，PPH 試點計畫被設計為通過利用各專利局之間的

「工作共用」來減少專利申請在審查中的延遲。 

在歐洲專利局（ EPO），PPH 試點計畫的實施是通過一系列 EPO 與各國專利

局之間單獨簽訂的協定。最初，EPO 首先于 2008 年 9 月與美國專利商標局

（USPTO）結為夥伴。隨後，EPO 與所謂的 IP5 專利局（日本專利局

（JPO）、韓國智慧財產權局（KIPO）、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SIPO）以及

USPTO 達成了進一步協定，確立了多邊協定即 IP5 PPH 試點計畫。 該計畫

最近被延長三年期限（于 2020 年 1 月 5 日結束）。 

基於 EPO 與 IP5 專利局之間協定類似的框架，EPO 還與其他專利局開展了單

獨的 PPH 試點計畫，這些專利局有加拿大智慧財產權局（CIPO）、以色列專

利局（ILPO）、墨西哥工業產權局（IMPI）、 澳大利亞智慧財產權局

（IPA）、新加坡智慧財產權局（IPOS）以及哥倫比亞工商管理局（SIC）。 

此外 ， 就在 2016 年 10 月 EPO 局長 Benoît Battistelli 與俄羅斯聯邦智慧財產

權局（ROSPATENT）局長 Grigory Petrovich Ivliev 簽署了一份協定之

後， EPO 與 ROSPATENT 開啟了它們的聯合 PPH 試點計畫。 由此， EPO



 

與 ROSPATENT 之間就 PCT 和國家工作成果進行的為期三年的 PPH 試點計

畫從 2017 年 2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參與到 EPO 的 PPH 試點計畫需要滿足幾項要求。 根據計畫，當一個申請

人的權利要求被首個參與局認定為可授權的，該申請人可以在第二個參與局

更快且更有效率地獲得相應的外國專利。因此，如果相應申請的權利要求在

一個參與局獲得授權，該申請就可以參與 PPH 試點計畫。 

舉例來說，在 EPO 與 IP5 專利局之間的 PPH 試點計畫下，PPH 請求可以基於

IP5 專利局中的一個作為國際檢索單位（ISA）或國際初步審查單位（IPEA）

確立最新的 PCT 工作成果，或者也可以基於 IP5 專利局中的一個在處理國家

申請或進入國家階段的 PCT 申請過程中確立的工作成果。此外，申請參與

PPH 試點計畫的歐洲申請必須與相應的申請具有相同的最早日期。另外，參

與試點計畫的歐洲申請的每一項權利要求都必須與 IP5 專利局指明為可授權

或可專利的權利要求充分對應或者修改為與之充分對應。鑒於此，當一個對

應的權利要求通過增加額外的、受說明書支持的特徵被進一步限縮時，就會

出現保護範圍更窄的權利要求。當遞交修改時，申請人總是需要記得，對歐

洲申請的修改不能導致其包含超出原始遞交的申請之內容的主題。最後，在

遞交 PPH 請求的時候，該歐洲申請必須還未開始審查。因此，不可能使一個

已經開始的審查加速，因為試點計畫就是被設計來加快專利申請進入審查的

速度，而不是加快 EPO 審查申請過程中的實際行動。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申請參與 PPH 試點計畫的請求被批准，歐洲申請就會被

加速處理，適用于加速審查計畫（PACE 計畫）的條件將類似地適用于按照

PPH 試點計畫處理的歐洲申請的審查。 
 


